
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

湖  南  省  教  育  厅 
 

 

湘教通〔2018〕272 号 

 

关于举办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 

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的通知 

 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实施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7〕5 号）

精神，深入持久地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，省教育厅、省语委

决定于 2018 年 6 月至 12 月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举办以“传颂

经典，筑梦校园”为主题的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中华经典

诗文诵读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赛对象 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学生，分为大学本科生组、高职生组、

中学生组、小学生组、留学生组。 

二、参赛形式 

参赛作品必须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。节目以个人诵读和

集体诵读的形式呈现，配合背景音乐或艺术造型，鼓励综合创

新的艺术表现形式。 



—2— 

三、奖项设置 

1．小学、中学、高职、大学本科、留学生组每组分设一

等奖 3 名，二等奖 5 名，三等奖 8 名，优秀奖若干（评分标准

见附件 2）。 

2．组织奖：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大学本科、高职组每组 5

名（评分标准见附件 3）。 

3．省级决赛设总冠军 1 名，亚军 5 名，季军 9 名，最具

人气奖、最佳创意奖各一名。 

四、活动安排 

1．准备阶段（6 月至 8 月）。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结合实际

自主开展诵读活动。期间，主办方将适时组织督导。 

2．初赛阶段（9 月至 10 月)。各市州、各高校组织初赛并

推选优秀节目。其中，各市州按分组各推选 3-5 个优秀节目，

各高校推选 1-2 个优秀节目。推选的优秀节目以录制视频的形

式报送至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，参加省级复赛。凡没有举行

初赛的市州和高校将取消参赛资格。 

3. 复赛阶段（11 月)。由主办方组织专家按照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对上报的优秀节目进行分组评定。 

4. 决赛及颁奖（12 月)。通知各组获一等奖的节目（共

15 个）举行决赛汇报演出和颁奖典礼，邀请省内媒体进行报道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．加强领导、精心组织。各市州、各高校要精心组织，

认真开展经典诵读主题活动，不断增强学生自觉继承发展中华

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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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营造氛围、突出实效。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大中华

经典诗文诵读活动的宣传力度，充分发挥校报校刊的作用，营

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。 

3．形成机制，持续深入。各市州、各高校要以此为契机，

着力培养学生的“一种能力，两种意识”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

和能力的发展。 

六、报送内容及要求 

1．报送内容： 

○1 参赛节目光盘。节目视频需刻录成 MP4 格式的数据

DVD 光盘（文件后缀名为.MP4，压缩码率不低于 10M，画幅

1920×1080），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，声音和图像同

时录入，不得后期配音合成。每个节目视频制成一个文件，并

以“节目名称（组别）”命名，播放内容中不得出现参赛学校

名称和指导教师姓名。个人节目时长控制在 4 分钟之内，集体

节目控制在 5 分钟之内。○2 参赛节目报名表（见附件 1）。○3 参

赛作品的文字稿。 

2．其他要求：请各市州、各高校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前

按要求将相关内容报送至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秘书处。

联系人：黄静、段蓉；联系电话：13307319967、17373191658；

邮箱：hnyyxh2017@163.com；通讯地址：长沙市芙蓉区杨家山

职院街 199 号省级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 5 楼 503 室；邮编：

410016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1．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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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报名表 

2．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 

赛参赛作品评分标准 

3．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 

赛优秀组织奖评分标准 
 

 

 

 

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   湖南省教育厅 

2018 年 6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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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中华 

经典诗文诵读大赛报名表 
 

选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参赛作品题目  

参赛作品来源 例如：xx节选+xx节选 

诗文作者  

选送学校 （市州中小学按 xx市 xx区 xx学校填写） 

参赛组别  参赛类别  

指导老师  联系电话  

通讯地址  邮箱  

备注 

 

1.选送单位为“各市州教育局、各高校”，并必须加

盖市州或高校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参赛作品； 

2.参赛组别为大学本科组、高职组、中学生组、小学

生组、留学生组五选一； 

3.参赛类别为个人、集体二选一，集体类别人数不超

过 30人，另附参赛选手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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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中华经典 

诗文诵读大赛参赛作品评分标准 

 

一、作品内容：30 分 

朗诵作品必须是中华经典，内容健康向上，给人以积极的

思想启迪和美的享受。 

二、语言表现：30 分 

普通话标准，语言准确规范，吐字清晰，节奏鲜明，朗诵

技巧娴熟，感情真挚饱满，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。 

三、表现形式：20 分 

    衣着与朗诵内容相协调，姿态、表情等态势语言运用与经

典内涵表达相得益彰，表演与朗诵融为一体。 

四、创意创新：20 分 

    朗诵形式独特新颖、表现手段丰富多样，舞美设计和节目

编排能增强经典诵读的感染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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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湖南省第二届大中小学生中华经典 

诗文诵读大赛优秀组织奖评分标准 
 

一、比赛成绩：45%。 

1.大学本科组、高职组、留学生组选送节目获一等奖计 50

分、二等奖计 45分、三等奖计 40分。 

2.市（州）组选送节目获一等奖计 20 分、二等奖计 18 分、

三等奖计 16 分。 

该项总分乘以 45%为该项得分。 

二、初赛组织：55%。 

1.大赛通知、方案等文字材料准备严谨细致，计 20 分。 

2.初赛组织严谨、视频效果好，计 20 分。 

3.层层宣传发动、活动覆盖所辖县、区、二级学校，参与

度广，计 20 分。 

4.宣传报道及时有力、效果好，计 20 分。 

5.上下衔接好、及时报送材料参加活动，计 20分。 

该项总分乘以 55%为该项得分。 

注：上述初赛组织情况的相关证明材料与参赛作品同时报

送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秘书处。 


